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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审议程序

1.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的2025年度会计报表，本行2025年度实现净利

润506,216.58万元。本行2025年年初未分配利润1,411,703.69万元，根据本行2024年度股东会《关于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的决议，支付普通股股利 89,413.24万元；经

2024年度股东会授权，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本行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支付普通股股利93,
883.90万元；2025年 1月 2日，本行宣告发放 2022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第一期）利息 11,400.00万

元；2025年 5月 14日，本行宣告发放 2023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第一期）利息 11,910.00万元；2025
年10月24日，本行宣告发放2024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第一期）利息8,070.00万元。综上，本行可

供分配利润为1,703,243.13万元。

按有关财税政策和监管部门规定，对2025年度利润分配提出以下方案：

（一）根据《公司法》和本行章程，按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累计计提达到

注册资本50%时可以不再提取。本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31,878.97万元，提取后法定盈余公积为223,
533.10万元，达本行注册资本的50%。

（二）提取一般风险准备141,441.48万元，提取后一般风险准备余额为941,473.56万元，符合财政

部《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中的“一般准备余额原则上不得低于风险资产期末余额的1.5%”

的规定。

（三）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2025年度现金股利，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1.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以本行最新总股本4,470,662,011股为基数，拟分配

现金股利67,059.93万元（含税）。加上中期已派发的现金股利93,883.90万元（含税），2025年度现金股

利总额合计160,943.83万元（含税），占本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09%，占本年

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31.97%。

上述分配预案符合本行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在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

股权登记日前，若总股本发生变动，本行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并另行

公告利润分配预案调整情况。

（四）经上述分配后未分配利润为1,462,862.74万元。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本行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万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

购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
（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

本年度
1,609,438,323.96

-
5,348,303,234

16,849,123,899
15,299,226,720

是

4,686,563,682.44
-

5,005,719,859.33
4,686,563,682.44

否

上年度
1,647,095,279.60

-
5,068,207,399

上上年度
1,430,030,078.88

-
4,600,648,945

本行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其中：本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2023年-2025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46.87亿元，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

润的30%。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本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2025年度现金股利，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1.5元（含税），合计拟分配现金股利67,059.93万元（含税），加上中期已派发的现金股利93,883.90
万元（含税），2025年度现金股利总额合计160,943.83万元（含税），占本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30.09%，占本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31.97%，符合本行《公

司章程》《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四、备查文件

1. 本行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

2.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3.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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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强化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关联交易管理，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行对

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该预计额度及交易内容均基于与相

关客户原有的合作基础或未来业务拓展需要。

本行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6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董事崔庆军、张统、钱晓红、张姝、陈文颖、刘晓春、陈汉文回避表决。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6年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股东会上关联股东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行的关联交易是指本行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主要是本行在日常经营

过程中与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授信、资产转移、提供服务等业务事项。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授信类关联交易指银行机

构向关联方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对关联方在有关经济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作出保证，包

括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债券投资、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开立信用证、保理、担保、

保函、贷款承诺、证券回购、拆借以及其他实质上由银行机构承担信用风险的表内外业务等；资产转移

类关联交易包括银行机构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自用动产与不动产买卖，信贷资产及其收（受）益权买

卖，抵债资产的接收和处置等；服务类关联交易包括信用评估、资产评估、法律服务、咨询服务、信息服

务、审计服务、技术和基础设施服务、财产租赁以及委托或受托销售等；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以

及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可能引致银行机构利益转移的事项。

二、预计额度基本情况

预计额度有效期为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在预计额度内，

由高级管理层在董事会对其授权范围内对关联方及其关联体的具体申请额度、授信方案（包括不限于

利率、担保方式等）进行审批，并审查相关交易的合规性、公允性和必要性，预计额度在关联方及其关

联体之间可调剂。

2026年，本行对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分为授信类和非授信类，业务类型及预计额度

情况如下：

（一）授信类

1.关联方（法人及关联体）预计额度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关联方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体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2

苏州高新区国有资本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体3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体
昆山银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体4
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
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体4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体5
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审批总额度

812,097.22
331,143.20

417,780.00

162,299.00
110,000.00

217,425.00

376,616.00
400,000.00
20,000.00
105,000.00

-
2,952,360.42

2025年审批额度（扣
除低风险）

796,239.22
331,143.20

361,280.00

95,549.00
110,000.00

217,425.00

272,000.00
400,000.00
20,000.00
105,000.00

-
2,708,636.42

2025年交易余
额

310,608.48
115,238.47

211,324.00

77,466.50
60,092.29

139,394.33

215,826.13
108,303.00

0.00
0.00
-

1,238,253.20

2026年度预计额度 1（扣
除低风险）

950,000.00
1,000,000.00

67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400,000.00

330,000.00
500,000.00
30,000.00
105,000.00
30,000.00

4,315,000.00
注1：授信类关联交易2026年度预计额度中不含低风险额度，此处低风险额度特指授信时关联方

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可覆盖的额度，根据办法，计算授信余额时可以扣除授

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下同。

注2：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因该主要股东的董事长同时担任苏州工

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施加

重大影响的企业数量发生调整，导致本年度预计额度增加较多，但是本年度将会严格控制授信余额。

注3：2026年3月，苏州高新区阳山高科技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山高科”）提名的张伟

先生被选举为本行股东董事，阳山高科成为本行主要股东，阳山高科属于苏州高新区国有资本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的集团成员。

注4：2025年12月25日起，本行不再设立监事会，昆山银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东方

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提名的股东监事自动卸任，按照监管规定，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一年。

注5：截至2025年4月末，盛虹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行股份，该公司提名股东监事于2025年6
月27日辞任，按照监管规定，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一年。

2.关联方（商业银行）预计额度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关联方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

江苏宿迁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
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审批额度
850,000.00
750,000.00
600,000.00
210,000.00
185,000.00
168,000.00
15,000.00

-
20,000.00

2,798,000.00

2025年
交易余额
296,157.29
382,486.69
170,766.44

0.00
0.00
0.00
0.00
-

0.00
849,410.42

2026年度
预计额度
850,000.00
750,000.00
600,000.00
210,000.00
185,000.00
200,000.00
25,000.00
15,000.00
15,000.00

2,850,000.00
注1：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9月成为本行关联方，2025年额度审批时间为6月，额度有效

期为1年。

注2：2025年三季度本行完成东吴村镇银行“四合一”改革，四家村镇银行合并为一家村镇银行，

合并前四家村镇银行2025审批额度均为42,000万元。

3.关联自然人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本行对关联自然人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10,000万元，单户不超过1,000万元。

4.关联集中度管控要求

本行严格遵照《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相关集中度管理要求，对单个关联方的授信余

额不超过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0%，对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合计授信余额

不超过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5%，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50%。日常管理中，在本行关联交易管理系统中设置预警指标（轻度预警35%、中度预警40%、重度预

警45%），并采取以下具体措施管控：

（1）当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达到本行资本净额的40%时，由授信审批部向董事会办公室备案，

并每日监控全部关联方集中度；

（2）当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达到本行资本净额的45%时，由授信审批部再次向董事会办公室再

次进行备案，同时严格控制关联方新增用信，每笔用信都要求经营行事先向授信审批部提出申请，综

合考虑最新授信金额和授信余额的情况再对关联交易额度进行协商分配。原则上，未得到授信审批

部、董事会办公室同意的额度，不得再新增用信。

（二）资产转移类

2026年，本行对关联方资产转移类预计额度8亿元，即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预计额度8亿元。

（三）服务类

2026年，本行对关联方服务类总预计额度4亿元，其中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预计额度2亿

元，苏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预计额度0.8亿元，其余单户不超过0.5亿元。

（四）存款类

2026年，本行对存款类预计额度200亿元，主要为公司关联方存入本行的非活期存款类业务。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联方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苏州高新区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昆山银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苏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末
非活期存款余额

258,580.22
16,350.18
7,799.15
22,731.36
279.21

31,071.00
9,734.19
2,528.23
0.00

80,000.00

2026年度预计额度

620,000.00
200,000.00
50,000.00
250,000.00
50,000.00
250,000.00
300,000.00
150,000.00
30,000.00
100,000.00

三、关联担保公司担保合作额度

对于担保合作额度，本行不承担信用风险，不属于授信类关联交易，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会

引致本行利益转移，基于审慎原则，本行进行额度预计和披露。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关联方

苏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苏州国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苏州市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昆山市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创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5年
担保合作额度
550,000.00
170,000.00
120,000.00
350,000.00
30,000.00

-
20,000.00

2025年末
担保合作余额
475,650.45
54,085.97
18,701.01
65,999.40
5,200.00

-
4,395.00

2026年度预计
担保合作额度
700,000.00
450,000.00
120,000.00
35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注：序号1-4属于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序号5属于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体；序号6属于昆山银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序号7属于苏州市吴江东方

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本行预计的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经营的常规业务，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

循市场价格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行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基于与相关客户原有的合作基础或未来业务拓

展需要，有利于充分发挥优质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符合本行实际业务需求，不存在利益输送以及价

格操纵行为，交易过程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本行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的持续经营能

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6年4月26日，本行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苏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5名独立董事全体出席。参

与表决的独立董事一致认为：苏州银行预计的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

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

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

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

影响。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七、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苏州市人民路3118号国发大厦北楼

法定代表人：张涛

注册资本：220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国家规定的专营、专项审批商

品除外），提供各类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2,570.34亿元和11,020.44亿元；2024
年度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37.79亿元和138.9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3.13亿元和60.77亿

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指持有或控制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或持有股份总额不足

百分之五但对本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股东，下同）。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95亿元，

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债券投资、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

保理、非融资性保函、投行业务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置业商务广场1幢1901室

法定代表人：钱晓红

注册资本：25.25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科技开发，销售数码产品，物资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449.97亿元和519.36亿元；2024年度

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95.97亿元和33.87亿元，净利润分别为83.32亿元和21.49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100
亿元，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

开证、保理、非融资性保函、贸易融资、投行业务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三）苏州高新区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科发路101号18楼

法定代表人：王卫东

注册资本：60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6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871.41亿元和895.30亿元；2024年度

和2025年1-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25.58亿元和13.6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68亿元和2.27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新主要股东，其提名的股东董事任职资格待监管核准。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高新区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67亿元，业务

品种：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保理、非融资性保

函、贸易融资、投行业务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四）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苏州市宝带东路388号

法定代表人：施凯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教育、旅游产业及其他产业投资；企业管理；国内贸易（经营范围中

涉及国家规定专项审批的，取得审批后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投资管理咨询服务；销售：黄金、黄

金饰品、工艺品、有色金属材料；下设分支机构经营国内外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房地产

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建设工

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水污染治

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302.75亿元和285.62亿元；2024年度

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90.06亿元和170.37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32亿元和2.88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15亿元，业务

品种：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债券投资、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保理、非融资性保

函、投行业务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五）昆山银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昆山市花桥镇金融大道686号12幢7层

法定代表人：顾志荣

注册资本：36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经市国资办授权委托，从事江苏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的开发建设，负

责管理和经营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对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项目建设进行投资与管理，以控

股、参股、购并等方式进行资本经营；园区物业管理、咨询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自有房屋租赁。（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248.40亿元和257.23亿元；2024年度

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5.02亿元和14.5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81亿元和0.73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原主要股东，其派驻股东监事于2025年12月卸任，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1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昆山银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15亿元，

业务品种：公募公司债、私募公司债、超短融、短融、PPN、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流贷、房开贷、国内信

用证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六）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迎宾大道333号融汇万金商务中心

41幢

法定代表人：张彦红

注册资本：48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区政府国资办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业务；对本公司的法人财产进行资本运作；

对外投资及其管理业务；提供各类咨询服务。（以上涉及许可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由于该公司仅对年度数据进行合并审计，因此最近一期合并的审计报表为 2024年

度。截至2024年末，资产总额为437.96亿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9.28亿元，净利润为3.71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原主要股东，其派驻股东监事于2025年12月卸任，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1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

度）为40亿元，业务品种：短期流贷、中期流贷、并购贷款、项目贷款、债权投资额度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七）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盛泽镇西白洋东方丝绸市场西侧

法定代表人：胡一飞

注册资本：7.44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丝绸面料、纺织面料、服装、染整、印花、后整理加工；普通货运；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

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纺织品、服装、纺织原料销售；研究开发纺织原料新产

品；农产品的研发；种植蔬果、养殖水产品及其销售；对本集团内供热和热电、污泥焚烧（限分支机构经

营）；煤炭批发及零售；生产流程、工段外包服务；企业管理、管理咨询、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118.51亿元和124.79亿元；2024年度

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56.23亿元和36.4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8.02亿元和3.16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原主要股东，2025年4月末已不持有本行股票，其派驻的股东监事于2025年6月

辞任，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1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33亿元，业务品种：

包括但不限于银团项目贷款、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保理、

反向保理、非融资性保函、投行业务、银票贴现、信用证议付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八）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135号融盛商务中心1幢19
层、20层

法定代表人：张轶民

注册资本：26.07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金融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370.38亿元和440.42亿元；2024年末

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2.58亿元和10.9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5.45亿元和4.51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控股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50亿元，业务品种：包

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证、国内信用证、E链通、同业借款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九）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370号2、3、4层

法定代表人：刘加海

注册资本：40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

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承销与保荐；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6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281.59亿元和308.25亿元；2024年和

2025年1-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4.58亿元和10.2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23亿元和1.70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独立董事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3亿元，业务品种：债券投

资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鼎泰路195号12层、15层、16层、17层。

法定代表人：许继朋

注册资本：70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金融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末和 2025年 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365.46亿元和 1,512.64亿元；2024
年度和 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57.02亿元和 49.3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25.51亿元和 22.56亿

元。

关联关系：本行原外部监事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该外部监事于2025年12月卸任，关联方名单仍

需保留1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10.5亿元，业务品种：同业

拆借、同业借款、金融债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一）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99号建行大厦23层（部分）、29-33层、51层（部分）

法定代表人：林顺辉

注册资本：71.20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末和 2025年 6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3,212.78亿元和 3,363.57亿元；2024
年度和2025年1-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97.31亿元和158.3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24亿元和14.24亿

元。

关联关系：本行原外部监事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该外部监事于2025年12月卸任，关联方名单仍

需保留1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不包括低风险额度）为3亿元，业务品种：债

券投资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注册资本：883.64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

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

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各监督

管理部门或者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以许可批复文件为准）；经营结汇、售汇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末和 2025年 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49,007.17亿元和 154,997.83亿元；

2024年度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2,598.26亿元和1,996.4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942.29亿元

和709.13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独立董事曾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该董事于2025年6月之后不再施加重大影响，

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1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 85亿元，业务品种：金融债、债券回购、同业存

单、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张为忠

注册资本：293.52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银行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末和 2025年 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94,618.80亿元和 98,922.14亿元；

2024年度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707.48亿元和1,322.80亿元，净利润分别为458.35亿元

和391.71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原外部监事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该外部监事于2025年12月卸任，关联方名单仍

需保留1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75亿元，业务品种：金融债、债券回购、

同业存单、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四）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26号

法定代表人：葛仁余

注册资本：183.51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承销短期融资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

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客理财、代理销售基金、代

理销售贵金属、代理收付和保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保险箱业务；办理委托存贷款业务；从事银行

卡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结售汇、代理远期结售汇；国际结算；自营及代客外

汇买卖；同业外汇拆借；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网上银

行；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末和 2025年 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39,520.42亿元和 49,274.97亿元；

2024年和 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808.15亿元和 671.8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333.06亿元和

318.95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曾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该主要股东于2025年11月之后不再施加重大

影响，关联方名单仍需保留1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60亿元，业务品种：债券回购、同业拆借、票据贴现

及转贴现、同业存单、金融债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五）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融岛外环路9号

法定代表人：郭浩

注册资本：200.75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

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

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业

务；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末和 2025年 6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3,651.97亿元和 14,079.27亿元；

2024年度和 2025年 1-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259.55亿元和 135.6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34.70亿元和

21.29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 21亿元，业务品种：金融债、债券回购、同业存

单、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六）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B区金融商务区东区1-6栋

法定代表人：张正海

注册资本：36.56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
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贴现、承兑；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

用资金的委托贷款业务；基金销售；经监管机构批准的各项代理业务。外汇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

款；外汇汇款；国际结算；外币兑换；同业外汇拆借；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监管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末和 2025年 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7,056.69亿元和 7,465.89亿元；2024
年度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49.31亿元和94.3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53.14亿元和39.81亿

元。

关联关系：本行原外部监事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该外部监事于2025年12月卸任，关联方名单仍

需保留1年。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18.5亿元，业务品种：金融债、债券回购、同业存

单、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转贴现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七）江苏宿迁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沭阳县宿沭一级路与迎宾大道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4.06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

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 2025年末，资产总额为 96.59亿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为 2.42亿元，净利润为

0.10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江苏宿迁东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20亿元，业务品种：存放同业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八）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郁洲南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张波

注册资本：12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

卡业务；办理外汇汇款、外币兑换；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咨

询和见证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6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373.03亿元和393.21亿元；2024年和

2025年1-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3.90亿元和7.10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48亿元和1.02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2.5亿元，业务品种：票据业务、

债券回购、同业存单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十九）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新都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许闯

注册资本：11.50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

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健康保险、人寿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6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593.13亿元和628.23亿元；2024年和

2025年1-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4.15亿元和10.9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4.08亿元和2.78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1.5亿元，业务品种：票据业务、债

券回购、同业存单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射阳县合德镇解放路385号

法定代表人：夏国锋

注册资本：10.11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

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资信调

查、咨询和见证业务；即期结售汇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6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598.05亿元和638.72亿元；2024年和

2025年1-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4.20亿元和8.2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52亿元和2.03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授信额度为1.5亿元，业务品种：票据业务、债

券回购、同业存单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一）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运河铂湾金融广场8幢17-24楼

法定代表人：沈洪洋

注册资本：63.69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收购、受托经营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

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

估；企业破产清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346.9亿元和377.87亿元；2024年度

和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9.09亿元和13.1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5.05亿元和3.90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8亿元，主要为不良资产转让。

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授信类关联交易在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中合并预计。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二）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狮山路28号高新广场31-34楼

法定代表人：赵琨

注册资本：60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末和2025年9月末，资产总额分别为483.42亿元和493.28亿元；2024年和

2025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21.15亿元和104.8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22亿元和0.50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主要股东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 2亿元，业务品种：代理手续

费。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关联交易在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中合并预

计。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三）苏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20层

法定代表人：卢凯

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

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末，苏新基金开放式基金规模231.56亿元。

关联关系：本行控股子公司。

2.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2026年，苏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服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0.8亿元，业务品种为基金管理费、申购

手续费、代理手续费等。

3.交易公允性分析

2026年，本行与该公司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

（二十四）关联自然人

1.本行的自然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

2.持有或控制本行5%以上股权的，或持股不足5%但对本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自然人。

3.本行董事、总行高级管理人员。

4.上述1.2.3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

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上述3所述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5.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职资格的分行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大额授信、资产转移等核心

业务审批或决策的人员，及其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

6.下列关联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行的法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最终受益人；持有或控制本行5%以上股权的，或者持股不足5%但对本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

7.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自然人，或监管机构及本行依法认定的其他自然人。

8.在过去12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9.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商业银行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利益对其有倾斜的自然人。

八、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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